附件6

珠海市“南粤家政”技师工作站现场评估表

	评审项目
	评审要求
	佐证材料
	评估方式

	申报单位

证 件
	申报单位应具有相关合法证件
	1.家政企业应提供法人证人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复印件；

2.职业（技工）院校、职业培训机构应提供办学许可证和民非企业登记证的复印件。
	现场提供，原件备查

	技师基本

条 件


	申报单位与技师签订不少于2年的劳动合同
	提供劳动合同复印件（或在珠在本企业社保缴费2年的证明）
	现场提供，原件备查

	
	至少具备3名以上“南粤家政”技师（含企业首席技师、高级技师或技师，及具有同等技能水平的高技能人才）
	提供技师资质证明（符合其一）:

（1）高级技师、技师（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）；

（2）企业首席技师。需有企业相关的制度文件、认定程序等；

（3）技师同等技能水平。需有企业相的制度文件、认定程序等。
	现场提供，原件备查

	培养预期

目 标


	完成《珠海市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和技师工作站认定办法》第十条规定的年度工作任务和开展家政服务技能人才培养的计划（含研究方向、年预期培养目标、措施等）
	提交工作目标文本，目标内容应包含：

1.研究制定本单位“南粤家政”技能人才培养规划和职业工种（岗位）标准的规划或计划；

2.培养“南粤家政”技能人才、“南粤家政”师资规划或计划（每年至少培养“南粤家政”技能人才5名以上、“南粤家政”培训师资2名以上）；

3.实施技术技能改造、技能开发、校企合作或技能培训交流等活动的规划或计划；

4.跟技师工作站相关的其他规划或计划。
	现场提供

	专用场地

设 备


	具有专用工作场所，配备相关的设施设备
	1.提供专用场地证明材料（房产证或租赁合同）；

2.设施设备清单（设施设备名称及数量等）
	现场提供和核实

	工作经费


	有保障工作站正常运行的工作经费
	提供相关佐证材料（相关财务制度、财务支出票据等）
	现场提供，原件备查

	培训情况


	开展职业培训、教师实践、研修等
	提供培训名单、情况说明及相应的佐证材料（图片、文字等）
	现场提供

	管理制度


	建立和完善工作站管理制度
	提供工作站管理、设备管理、应急管理、安全管理等制度清单和文本
	现场提供

	安全生产
	符合安全规范要求
	提供消防验收等资料复印件
	现场提供

	加分项
	近5年取得“南粤家政”相关领域市级以上荣誉或创新性成果
	提供荣誉证书复印件或相关书面材料
	现场提供，原件备查




